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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6F
聯絡人：林威
聯絡電話：02-8995-3062
傳真電話：02-8521-1590
電子郵件：linwei0303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綜字第11500076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5H00P000484_1150007693_115D2002852-01.odt、

115H00P000484_1150007693_115D2002853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於實務運作中可能出現之最大字元

數一案，請於2月26日前惠予提供意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《原住民身分法》第3條規定：「父或母為原住民，且符

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，取得原住民身分：一、取用父或

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。二、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

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。三、從具

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。」

二、原住民族人依法取用、並列或回復原住民族傳統名字，涉

及姓名於各類證件及系統登載之實務運作，為協助金融機

構因應姓名登載實務之多元樣態，並利於後續系統規格及

作業流程之調整，本會擬彙整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於實務上

可能出現之最大字元數之情形，作為政策及技術面之參考

依據。

三、綜上，請貴機關就所掌業務範圍內徵詢族人之意見，提供

有關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於實務運作中可能出現之字元數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50005783

■■■■■■原民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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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、常見格式或相關經驗意見，俾利本會彙整後，提供予

金融機構作為系統規格調整及實務作業之參考。

四、為簡化行政作業，相關意見得免備文逕以電子郵件方式傳

送至本會承辦人信箱（linwei0303@cip.gov.tw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（含各直轄市及離島）、宜蘭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
處、原住民族地區五十五個鄉鎮市區公所、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

副本：本會綜合規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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